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
台內營字第1110821688號

 

 

修正「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名稱並修正

為「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附修正「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代理部長　花敬群

原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修正條文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二十五條之一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以下簡稱申報辦法）第七條規

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原有合法建築物不符現行規定，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應令該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改善期限內依其改

善基準辦理改善：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檢查判定結果為有疑慮或確有疑慮。

　　　　二、依申報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申請展期。

　　　　　　　　　前項改善基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報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之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情形者，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

範及解說（以下簡稱耐震規範）第八章第八•五節規定辦理：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檢查判定結果為有疑慮且經評估認有弱

層之虞。

　　　　（二）非屬申報辦法第九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情形。

　　　　二、前款以外之原有合法建築物，依耐震規範第八章第八•三節規定

辦理。

　　　　　　　　　第一項改善期限依申報辦法第八條規定申報期間辦理，原有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並應於下一次申報期間屆滿前依申報辦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二項規定辦理備查。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改善，有建造行為或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行為者，應

依本法申請建築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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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修正條文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下列建築物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一、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

類組A-1、A-2、B-2、B-4、D-1、D-3、D-4、F-1、F-2、F-3、F-4、H-

1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

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公告應辦理耐震能力

評估檢查要件之建築物。

　　三、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

物。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得由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訂定分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並公告之。

第　八　條　　依前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報人應依建築物耐震能

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如附表三），每二年辦理一次耐震能力評估

檢查申報。

　　前項申報期間，申報人得檢具下列文件之一，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

期：

　　一、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辦理整

體結構補強設計之證明文件，及其簽證之補強設計圖。

　　二、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辦理排

除弱層破壞補強設計之證明文件，及其簽證之補強設計圖。

　　三、依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結果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重建計畫報核之證明文件。

　　前項展期次數，除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有實際需要者外，以一次為限；

展期期間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檢具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文件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期者，

得展期二年。

　　二、檢具前項第二款規定文件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期者，得展期一

年。

第　九　條　　依第七條規定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申報人檢具下列文件之

一，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者，得免辦理前條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一、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依建築物實

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完成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程序之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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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文件。

　　二、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出具之整體

結構補強成果報告書。

　　三、已拆除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原有合法建築物公共安全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一款之建築

物，申報人檢具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出具

之排除弱層破壞補強成果報告書，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者，得免辦理前條

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但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應再依第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將該建築物列入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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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 

類別 組別 樓地板面積 檢查及申報期間 施行日期 

A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A-1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A-2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B

類 

商

業

類 

B-2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B-4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D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D-1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

（第三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

（第三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D-3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三季、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三季、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D-4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三季、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三季、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F

類 

衛

生

、

福

利

、

更

生

類 

F-1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F-2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F-3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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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F-4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第四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H

類 

住

宿

類 

H-1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未

達三千平方公尺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一百零八年七

月一日起 
一、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符合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公告應辦理耐震

能力評估檢查要件之建築物。 

二、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

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

築物。 

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由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依實際需求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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